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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

 

 

一、不予处罚内容及适用情形 

（一）违法行为轻微并当场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情形： 

1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探测器损坏或故障数量不超过总数

10%，且不影响系统功能的； 

2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每种规格喷头损坏数量不超过备用品

数量，且不影响系统功能的； 

3．防排烟系统常闭式防排烟口故障，不超过 1 处的； 

4．室内消火栓箱内配件缺损，不超过 1 具； 

5．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的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净宽度未超过

该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总净宽度 10%； 

6．埋压、圈占、遮挡消火栓，情节轻微的； 

7．使用非固定的建（构）筑物或设施占用防火间距仅 1 处，

情节轻微的； 

8．使用非固定的建（构）筑物或者其他设施、物品占用、

堵塞、封闭消防车通道仅 1 处，情节轻微的； 

9．在不超过 2 个门窗（非消防救援窗或者排烟窗）设置障

碍物的。 



 

 — 2 — 

10．生产、储存、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

一建筑内，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； 

“当场改正”指经检查发现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、火灾隐患

当场改正完毕。 

（二）初次违法，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情形（不适用

于消防安全违法行为举报投诉的核查处理）： 

11．擅自挪用消防设施、器材不超过 1处的； 

12．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故障，不超过 2 处，且不影响

系统功能的； 

13．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开启状态或闭门器损坏，不超过 3 处，

且不影响系统功能的； 

14．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未在经其维修、保养的消防设施所在

建筑的醒目位置公示消防技术服务信息； 

15．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未在其经营场所公示营业执照、工作

程序、收费标准、从业守则、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证书、投诉电

话等事项的。 

“初次违法”主要是指当事人在 2 个自然年内,同一场所或者

单位内第一次有消防安全违法行为。 

“及时改正”是指自检查或者发现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整改

完毕的。 

（三）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情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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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．消防设施、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存在的问题和故障，单

位已自行发现，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，且已落实保证消防安全的

防范措施或者将危险部位停用的； 

17．因室内装修、设备维护等确实需要局部停用消防设施、

器材的，已书面报经消防安全责任人或者管理人同意，并落实消

防安全的防范措施或者将危险部位停用，且不影响其他区域消防

设施、器材正常使用的。 

二、流程要求 

（一）对上述第 1 至 10 项情形，可以口头责令改正，并在

《消防监督检查记录》中注明；对第 11 至 15 项情形，应当及时

依法受案调查，调查发现当事人 2 个自然年内初次违法且危害后

果轻微，并及时改正完毕的，经法制审核后，可以依法下发《不

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；对上述第 16、17 项情形，原则上应制发《责

令限期/立即改正通知书》并按规定受案调查，调查发现当事人

没有主观过错的，经法制审核后，依法下发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。 

（二）对于适用不予处罚的违法行为，要通过批评教育、指

导约谈等措施，教育违法主体自觉守法，提升消防安全意识，实

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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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处理，应当通过文字、音像等记录

形式，对违法线索的核查、责令改正及改正情况核实等进行全过

程记录，汇总相关证据资料，严格制作法律文书。 

三、权限管理 

本清单由省消防救援总队实施动态管理，各单位严禁擅自扩

大或缩小“不罚清单”“免罚清单”范围。 

 

 


